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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老厂区资产移交协议的公告 

 

 

 

 

根据城市建设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1年 8月起实施整体搬迁，并经

2013年 10 月 14日召开的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对公司老厂区土地进行处置。由于国家土地处置政策的变化，公司老厂区

土地处置已不能按宜宾市〔2003〕79号文《宜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宾市城市规

划区工业企业搬迁实施办法>的通知》执行，老厂区土地处置方式调整为按照国务院

590号《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及《宜宾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入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老厂区土地征

收和赔付的主体为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 

目前，公司与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正按相关规定开展公司老厂区土地处置的

相关工作。2016年 10 月 8日，公司与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公司老厂区资产

移交协议,将公司老区的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等相关资产（不包括土地）交宜宾市

翠屏区人民政府处置拆迁，该事项经本公司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移交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